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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市港口协会秘书处 2021 年 9 月 16 日

港口协会团体标准项目《港口危险货物储罐内浮盘

运行作业安全要求》实施效果调查报告

由珠海市交通运输局牵头、珠海市港口协会（以下简称

“我协会”）组织制定的团体标准《港口危险货物储罐内浮

盘运行作业安全要求》（标准号 T/ZHPA 2-2021）自 2021 年

4 月 9 日发布实施至今已五个多月时间，为充分了解和实际

评估该标准在各单位的实施情况，以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

情况，珠海市交通运输局、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口事务局

及我协会联合开展有关调查评估。华南联合石油、华南洁能

石油、一德石化、恒基达鑫、百富洋新海能源、中化珠海、

中鑫石化、中南汇化工、联成化工等 9家单位符合本次调查

的条件，并反馈了相关的调查评估结果。

根据企业反馈信息，该标准相关要求具有可操作性，相



关安全措施可行，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可以为企业提供清晰指

引，对生产运行和安全起到保障作用，从而促进企业经济发

展、安全发展。


